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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巴使用較環保燃料資助計劃小巴使用較環保燃料資助計劃小巴使用較環保燃料資助計劃小巴使用較環保燃料資助計劃

貴聯盟五月㆔十㆒日的來函收悉。

就來函㆗提及的業界意見，我們已於六月十日給業界和貴聯盟的信㆗作

出詳細回應，故此不再冗述。

若有進㆒步的查詢，請隨時與我聯絡。

環境食物局局長

（羅翠薇 代行）

㆓零零㆓年六月十㆓日

副本送

運輸署（經辦㆟：陸汝均先生） ）

運輸局（經辦㆟：葉麗清女士） ）

環境保護署（經辦㆟：謝展寰先生））夾附環保小巴大聯盟來函

機電工程署（經辦㆟：傅大品先生））

立法會秘書處環境事務委員秘書 ）

立法會秘書處交通事務委員秘書 ）



致：環境食物局副局長周達明先生

（傳真號碼：2136 3321）

副本送：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議員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議員

小巴使用較環保燃料資助計劃小巴使用較環保燃料資助計劃小巴使用較環保燃料資助計劃小巴使用較環保燃料資助計劃

自㆕月八日　　　貴局聯同環境保護署、運輸局、運輸署及機電工程署與業界會

面，彼此就資助計劃交換了意見後，業界㆒直未有收到有關計劃的最新進展。

在此期間，環保小巴大聯盟（「大聯盟」）接獲業界的查詢，特來函跟進；同時重申

業界對有關計劃的憂慮和建議，促請　貴局盡快落實資助計劃的去向，以免令業界在日

常運作㆖寸步難行。

業界要求：

1. 資助範圍應擴大至學童私家小巴，以及現有柴油車的小巴車主轉用石油氣、歐盟㆔
型或電動小巴均可獲得資助；

2. 資助金額應㆒視同仁，公平對待每㆒種環保車種；
3. 資助計劃的申請限期，應在全港 45個石油氣加氣油站全面啟用後的兩年半時間，
待各項配套，如維修、加氣設施、廢氣排放標準（年檢）等等，導致小巴有經常性

營運損失的因素解決後，方可實行；

4. 各供應商有足夠環保車種予業界選選。

大聯盟㆒直積極參與資助計劃的諮詢工作，不斷與業界和政府當局聯繫，了解最新

的發展。大聯盟現促請　貴局聽取業界的意見，製定能為業界廣泛接受的明確方案，盡

快對外公佈資助計劃的去向。

如蒙回應，煩請賜電靈思公共關係有限公司李少媚小姐（公司電話： 2520
2690）或蔡映麗小姐（公司電話：2520 2807），亦可傳真至 2520 5535。
謝謝！

敬祝

工作愉快

環保小巴大聯盟

㆓零零㆓年五月㆔十㆒日

環保小巴大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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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穎珊小姐
轉交  環保小巴大聯盟

各位環保小巴大聯盟成員：

以石油氣小巴以石油氣小巴以石油氣小巴以石油氣小巴 /電動小巴電動小巴電動小巴電動小巴

更換柴油小巴的資助計劃建議更換柴油小巴的資助計劃建議更換柴油小巴的資助計劃建議更換柴油小巴的資助計劃建議

首先，我想感謝業界㆒直支持政府的環保政策，並就以石油氣小

巴或電動小巴更換柴油小巴的資助計劃建議，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我們自去年年底宣布有關資助計劃建議後，㆒直收集業界的意

見。經過詳細和審慎的考慮，我們同意業界提出延長申請資助期限的要

求。我們會把原定的申請期限延長㆒年。車齡達十年或以㆖ (以取消車輛
登記日期計算 )的柴油公共及私家小巴車主，可在 2004 年年底前更換車輛
並作出申請；而車齡不足十年 (以取消車輛登記日期計算 )的柴油公共及私
家小巴車主，可在 2005 年年底前更換車輛並作出申請。有關的修訂建議
計劃詳列於附件㆒。

至於業界就建議計劃所提出的主要意見，現將我們的回應詳列於

附件㆓，以供參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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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計劃在今個立法會年度結束前，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

款，開展有關的資助計劃。若得到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運輸署預計在

今年八月左右可以開始接受資助申請。

環境食物局局長

(周達明            代行 )

附件

㆓零零㆓年六月十日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鼓勵以石油氣或電動小巴取代現有柴油小巴鼓勵以石油氣或電動小巴取代現有柴油小巴鼓勵以石油氣或電動小巴取代現有柴油小巴鼓勵以石油氣或電動小巴取代現有柴油小巴

修訂建議計劃修訂建議計劃修訂建議計劃修訂建議計劃

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

!  以石油氣小巴取代其現有柴油公共小巴，車主可獲 60,000 元㆒
筆過資助。

!  以電動小巴取代其現有柴油公共小巴，車主除現時可獲豁免繳
交首次登記稅外，更可獲 80,000 元㆒筆過資助。

私家小巴私家小巴私家小巴私家小巴

!  以石油氣小巴取代其現有柴油私家小巴，車主可獲豁免繳交首次
登記稅 (現時該稅額為應課稅價值的 4%)。
(註 :  現時電動私家小巴車主，已無需繳交首次登記稅 )

申 請 限 期申 請 限 期申 請 限 期申 請 限 期

!  車 齡 達 十 年 或 以 ㆖ (以 取 消 車 輛 登 記 日 期 計 算 )的 柴 油 公
共 及 私 家 小 巴 車 主 須 在 2 0 0 4 年 年 底 前 更 換 車 輛 ； 而 車 齡
不 足 十 年 (以 取 消 車 輛 登 記 日 期 計 算 )的 柴 油 公 共 及 私 家
小 巴 車 主 ， 須 在 2 0 0 5 年 年 底 前 更 換 車 輛 ， 才 可 獲 得 ㆒ 筆
過 資 助 或 首 次 登 記 稅 豁 免 。

!  在 當 局 未 開 始 接 受 ㆒ 筆 過 資 助 或 豁 免 首 次 登 記 稅 申 請 前
已 經 以 石 油 氣 小 巴 或 電 動 小 巴 取 代 其 柴 油 公 共 或 私 家 小

巴 的 車 主 ， 亦 可 獲 ㆒ 筆 過 資 助 或 退 還 首 次 登 記 稅 。

㆓零零㆓年六月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政府回應小巴業界就資助計劃所提出的意見政府回應小巴業界就資助計劃所提出的意見政府回應小巴業界就資助計劃所提出的意見政府回應小巴業界就資助計劃所提出的意見

業界的意見業界的意見業界的意見業界的意見

以 ㆘ 是 小 巴 業 界 在 諮 詢 過 程 ㆗ 提 出 的 主 要 意 見 ：

( a )  根 據 ㆖ 述 資 助 計 劃，柴 油 公 共 小 巴 車 主 若 更 換 石 油 氣
小 巴 ，便 可 獲 發 放 6 萬 元 ㆒ 筆 過 資 助 。然 而 ，由 於 小
巴 業 受 到 經 濟 環 境 影 響，㆖ 述 資 助 額 不 足 以 吸 引 業 界

盡 早 更 換 車 輛 。 鑑 於 石 油 氣 小 巴 的 維 修 費 用 比 較 高

昂，而 部 分 公 共 小 巴 行 走 的 路 線 距 離 石 油 氣 加 氣 站 較

遠，需 要 暫 停 營 業 前 往 加 氣 站 加 氣，因 此 當 局 應 提 高

資 助 額，以 抵 消 部 分 較 高 昂 的 維 修 費 用 和 營 業 額 方 面

的 損 失。對 於 在 柴 油 車 輛 尚 未 屆 正 常 退 役 車 齡 便 已 轉

用 石 油 氣 車 輛 的 公 共 小 巴 車 主 ， 理 應 給 予 更 多 的 資

助，作 為 補 償。有 ㆟ 建 議 把 資 助 額 提 高 至 8 萬 元 或 1 5
萬 元 ；

( b ) 由 於 歐 盟 I I I 期 柴 油 公 共 小 巴 也 是 環 保 車 輛 ， 所 以 車
主 如 果 轉 用 這 種 車 輛，亦 應 獲 得 ㆒ 筆 過 資 助。有 ㆟ 建

議 資 助 額 應 與 轉 用 石 油 氣 小 巴 的 資 助 額 ㆒ 樣，有 ㆟ 則

認 為 資 助 額 可 以 稍 低 ；

( c )  轉 用 石 油 氣 小 巴 的 學 童 私 家 小 巴 車 主 只 獲 豁 免 首 次

登 記 稅，這 樣 並 不 公 平。由 於 柴 油 學 童 私 家 小 巴 與 柴

油 公 共 小 巴 對 環 境 造 成 同 樣 污 染，因 此 有 關 的 車 主 應

與 柴 油 公 共 小 巴 車 主，獲 得 同 等 的 ㆒ 筆 過 資 助。由 於

學 童 小 巴 主 要 在 學 校 區 行 駛，而 學 童 較 成 ㆟ 更 容 易 受

空 氣 污 染 影 響，因 此 更 應 鼓 勵 盡 早 更 換 柴 油 學 童 私 家

小 巴 ；

( d ) 由 於 建 議 推 行 的 計 劃 屬 自 願 性 質，所 以 政 府 應 確 保 柴

油 小 巴 有 持 續 的 供 應 ；

( e ) 政 府 應 確 保 市 場 ㆖ 有 多 於 ㆒ 種 型 號 的 石 油 氣 小 巴 供

應 ， 以 免 任 何 ㆒ 家 車 輛 生 產 商 壟 斷 石 油 氣 小 巴 的 市



場 ； 以 及

( f ) 政 府 應 延 長 申 請 資 助 的 期 限，以 便 更 多 柴 油 小 巴 車 主

能 參 加 資 助 計 劃，更 換 車 輛。延 長 申 請 期 更 可 讓 現 有

柴 油 小 巴 的 車 主 有 更 多 時 間 比 較 不 同 型 號 的 石 油 氣

小 巴 的 性 能，然 後 才 作 出 選 擇。有 ㆟ 建 議 資 助 申 請 期

應 在 最 後 ㆒ 個 石 油 氣 加 氣 站 落 成 之 日 起 計 算，為 期 兩

年 。 不 過 ， 亦 有 ㆟ 建 議 不 設 期 限 。

政府回應政府回應政府回應政府回應

經過審慎考慮㆖文概述的業界意見後，政府有以㆘的看法：

( a ) 建 議 ㆗ 的 6 萬 元 ㆒ 筆 過 資 助 及 較 低 廉 的 車 用 石 油 氣 價
格，對 行 走 路 線 接 近 石 油 氣 加 氣 站 的 公 共 小 巴 車 主 來

說，應 可 吸 引 他 們 轉 用 石 油 氣 小 巴。自 去 年 十 ㆒ 月 我

們 宣 布 資 助 計 劃 建 議 以 來，車 用 石 油 氣 價 格 已 進 ㆒ 步

㆘ 降 。 去 年 十 ㆒ 月 ， 我 們 根 據 當 時 車 用 石 油 氣 (每 公
升 2 . 0 0 元 至 2 . 3 8 元 )和 車 用 柴 油 (每 公 升 5 . 8 4 元 )的 價
格 估 計，以 石 油 氣 公 共 小 巴 取 代 柴 油 公 共 小 巴 的 營 辦

商 ㆗ ， 約 有 6 8 %的 每 月 淨 收 入 會 增 加 1 至 3 , 0 0 0 元 ，
其 餘 3 2 %的 每 月 淨 收 入，則 會 減 少 1 至 3 , 0 0 0 元 以 ㆖ 。
由 於 車 用 柴 油 及 石 油 氣 價 格 其 後 有 所 變 動 (目 前 車 用
柴 油 價 格 已 微 升 至 每 公 升 5 . 8 7 元 ， 而 車 用 石 油 氣 價

格 則 已 ㆘ 降 至 每 公 升 1 . 8 5 至 2 . 1 元 )， 我 們 估 計 若 以
石 油 氣 小 巴 取 代 柴 油 小 巴 ， 8 1 %公 共 小 巴 營 辦 商 的 每
月 淨 收 入 會 增 加 1 至 3 , 0 0 0 元 以 ㆖ ， 餘 ㆘ 1 9 %的 每 月
淨 收 入 則 會 減 少 1 至 3 , 0 0 0 元 。 轉 用 石 油 氣 小 巴 後 會
面 對 經 常 性 營 運 損 失 的 公 共 小 巴 車 主，不 會 參 與 資 助

計 劃。無 可 否 認，燃 料 價 格 及 相 應 的 開 支 節 省 額 均 會

不 時 改 變，但 根 據 以 往 的 經 驗，專 用 石 油 氣 加 氣 站 (目
前 有 7 3 %石 油 氣 的 士 使 用 這 些 專 用 加 氣 站 )的 石 油 氣
價 格，主 導 着 整 個 車 用 石 油 氣 市 場，而 其 氣 價 ㆖ 限 則

是 按 照 政 府 與 加 氣 站 營 辦 商 所 訂 合 約 ㆗ 的 公 式 來 釐

定。儘 管 車 用 汽 油 及 柴 油 價 格 有 所 ㆖ 升，各 加 氣 站 的

石 油 氣 價 格 仍 保 持 穩 定。至 於 保 養 需 求 方 面，正 如 石

油 氣 小 巴 試 驗 計 劃 的 結 果 顯 示，石 油 氣 小 巴 與 柴 油 小

巴 的 維 修 保 養 要 求 大 致 相 同。此 外，建 議 的 資 助 計 劃



旨 在 鼓 勵 車 主 盡 早 更 換 車 輛，不 是 向 提 早 更 換 現 有 柴

油 小 巴 的 車 主 作 出 補 償 ；

( b ) 歐 盟 I I I 期 廢 氣 排 放 標 準 實 際 ㆖ 是 所 有 新 登 記 車 輛 必
須 符 合 的 最 低 標 準。因 此，沒 有 理 據 支 持 當 局 應 向 轉

用 歐 盟 I I I 期 柴 油 小 巴 的 車 主 提 供 任 何 資 助 。 況 且 ，
石 油 氣 小 巴 的 粒 子 排 放 量 近 乎 零，而 氮 氧 化 物 的 排 放

量 亦 只 是 歐 盟 I I I 期 柴 油 小 巴 的 5 0 %；

( c ) 由 於 大 部 分 學 童 私 家 小 巴 的 行 駛 班 次 不 及 公 共 小 巴

頻 密，其 營 辦 商 在 補 給 燃 料 方 面 彈 性 較 大。此 外，由

於 財 政 資 源 有 限，我 們 必 須 盡 量 善 用 公 帑，務 求 取 得

最 大 的 環 保 效 益。我 們 應 該 把 有 限 的 財 政 資 源 用 於 更

換 柴 油 公 共 小 巴，因 為 這 些 車 輛 的 廢 氣 排 放 量 佔 全 部

柴 油 小 巴 排 放 量 的 八 成 ；

( d ) 目 前，市 場 ㆖ 共 有 ㆔ 種 柴 油 小 巴 可 供 選 擇 ： “㆔ 菱 ”、
“平 治 ”及 “福 士 ”。 它 們 均 符 合 歐 盟 I I I 期 廢 氣 排 放 標
準。因 此，不 參 加 資 助 計 劃 的 車 主 仍 可 選 擇 不 同 型 號

的 柴 油 小 巴 ；

( e ) 當 我 們 在 去 年 年 底 宣 布 資 助 計 劃 時， “豐 田 ”是 唯 ㆒ 在
本 港 銷 售 石 油 氣 小 巴 的 生 產 商 。其 後， “平 治 ”開 始 在
本 港 出 售 石 油 氣 小 巴，首 兩 部 符 合 香 港 標 準 的 “平 治 ”
石 油 氣 小 巴 將 於 本 月 稍 後 時 間 抵 港。根 據 這 ㆒ 點 及 ㆖

文 ( d )項 所 述，小 巴 業 界 將 有 不 同 型 號 的 柴 油 及 石 油 氣
小 巴 ， 以 供 選 擇 ；

( f ) 為 了 鼓 勵 車 主 盡 早 更 換 車 輛，我 們 就 資 助 計 劃 定 ㆘ 申

請 期 限，較 舊 柴 油 小 巴 車 主 的 申 請 期 限 是 ㆓ 零 零 ㆔ 年

年 底 ， 而 較 新 小 巴 車 主 的 申 請 期 限 是 ㆓ 零 零 ㆕ 年 年

底。業 界 提 出 延 長 申 請 期 限 的 要 求，並 非 不 合 理。我

們 會 分 別 延 長 兩 個 申 請 期 限 各 ㆒ 年 ， 理 由 如 ㆘ ：

( i ) 讓 小 巴 營 辦 商 有 較 多 時 間 研 究 不 同 型 號 石 油 氣

小 巴 的 性 能 ， 以 便 作 出 選 擇 ；

( i i ) 讓 柴 油 小 巴 車 主 與 參 加 柴 油 的 士 更 換 計 劃 的 車



主 ，有 大 致 相 同 的 申 請 資 助 時 間。事 實 ㆖ ，較 舊

柴 油 小 巴 的 車 主 的 申 請 時 間，比 較 舊 柴 油 的 士 的

車 主 長 ㆒ 年 ； 以 及

( i i i ) 延 長 期 限 可 給 予 較 新 小 巴 的 車 主 較 多 時 間，待 車
輛 到 達 或 較 接 近 其 退 役 車 齡，才 轉 用 石 油 氣 或 電
動 小 巴 。

環境食物局
㆓零零㆓年六月


